
济南市人民医院新增核医学工作场所（I-131）应用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5 年 12 月 9 日，济南市人民医院组织召开了新增核医学工作场所（I-131）应用项

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。参加会议的有济南市人民医院有关人员，验收监测单位山东丹

波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有关人员，会议邀请两位专家，组成验收工作组（名单附后）。

会议期间，介绍了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，汇报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及辐射环境

管理情况，与会代表对现场进行了核查。经现场核查、审阅资料和认真讨论，形成验收意

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济南市人民医院（原山东省莱芜市人民医院）位于济南市莱芜区长勺北路雪湖大街 1

号，现医院辖南、北院区和市中院区、感染病院区，本项目位于南院区。

2022 年 7 月，医院委托山东海美侬项目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《济南市人民医院新增核

医学工作场所（I-131）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该项目涉及 1处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

质工作场所，位于医院南院区西侧中间位置核医学楼，涉及使用核素
131
I（甲功、甲亢、甲

癌）进行诊疗，场所日等效最大操作量为 2.331×10
10
Bq，属于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

场所，依托医院现有核医学工作场所的 ECT 进行扫描。

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2 年 8 月 9 日由济南市生态环境局以“济环辐表审

[2022]10 号”文件审批通过。该场所于 2022 年 10 月开工建设，于 2025 年 9 月建成。本

次验收的核医学工作场所（I-131）已进行辐射安全许可登记。医院现有辐射安全许可证编

号为：鲁环辐证[12051]，许可种类和范围为使用Ⅴ类放射源，使用Ⅱ类、Ⅲ类射线装置，

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，乙级、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2 月

23 日。本次验收涉及的核素
131
I 已按照环评批复许可的用量进行辐射安全许可证登记。本

次验收规模与环评一致。

二、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落实情况

（1）辐射安全与防护情况检查结果

防护用品和仪器配备：随药铅罐（40mmPb）1 个，位于储源间；手套箱（50mmPb）1 个，

风速不低于 0.5m/s，位于储源间；铅屏风（5mmPb）1 个，位于甲癌病房（双人间）；8 个

10L 的放射性废物废物桶（20mmPb），2 个甲癌病房、2 个甲亢留观室、分装服碘室、抢救

室、服药窗口南侧、甲功测定室；2个 30L 的放射性废物衰变箱（20mmPb）位于废物间。



本项目 7 名工作人员均按要求配备个人剂量计（负责药物分装和注射工作人员每人配

备 2支，其余人员每人 1支，委托个人剂量检测后由检测单位配发）；利用表面污染检测仪

对离开控制区的工作人员和患者及物品进行表面污染监测，若超标，采取相应的去污措施。

同时医院为工作人员配备放射性污染防护服，为该场所配备应急及去污用品：一次性防水

手套、气溶胶防护口罩、安全眼镜、防水工作服、胶鞋、去污剂；小刷子、一次性毛巾或

吸水纸、毡头标记笔、不同大小的塑料袋、酒精湿巾、电离辐射警告标志、胶带、标签、

不透水的塑料布、一次性镊子。

药物运输和贮存措施：
1131
I 贮存于核医学工作场所储源间手套箱内。医院定期进行辐射

水平监测，储源间、分装服碘室均设有门禁，无关人员不得入内，并建立放射性药物贮存使

用台账。
31
I 在运输过程均放置于供货方提供的专门屏蔽容器铅罐内，并将铅罐放置于药物

桶内，起到一定的固定作用。

以上设施均能够正常工作，能够满足辐射安全防护的要求。

（2）通风设施检查结果

本项目工作场所拟设置 3套独立通风系统，其中 2个甲癌病房、2个甲亢留观室设置 1

个单独的排气管道，通风量为 1000m
3
/h；储源间、分装服碘室、抢救室、废物间和污洗间

设置 1 个单独的排气管道，通风量为 1500m
3
/h；储源间内手套箱设置单独的排气管道，通

风量为 1000m
3
/h。手套箱排风管道向上延伸至室顶后向北穿墙引至屋顶，各房间内排风口

均吊顶内安装，排风管道均向北汇集，穿墙后引至屋顶。核医学工作场所通风系统出口、

手套箱顶壁均设置活性炭高效过滤装置，过滤装置内安装柱状颗粒活性炭，碘值＞800mg/g，

去除效率不低于 90%，参考同类型已运行项目，活性炭约一年更换一次。经过过滤装置后

的排风管道合并为一个排放口排放，最终排放口位于核医学楼北侧中间位置楼顶上方，高

于屋脊 3m，总排放口周边无邻近的高层建筑，且距离周围环境保护目标较远（最近为距离

西侧 18m 处单层高压氧室且高压氧室日常无人员居留）。屋顶设抽风机与过滤装置联动控

制，通风设计符合《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》（GBZ130-2020）第 6.4.3 款的规定。

三、辐射安全管理落实情况

1.医院签订了辐射工作安全责任书，成立了辐射安全防护管理领导小组，明确领导小

组的人员组成，指定专人具体负责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工作，落实了岗

位职责。

2.工作制度：医院制定了《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》、《设备检修维护制度》、《辐

射工作人员培训计划》、《岗位职责》、《台账登记制度》等制度，建立了辐射安全管理



档案。

3.操作规程：医院制定了《放射性碘-131 使用操作规程》。

4.应急预案：医院制定了《辐射事故应急预案》，核医学科定期开展辐射事故应急演

练记录，核医学科最近一次演练时间为 2025 年 6 月 19 日。经核实，医院未发生过辐射事

故。

5.人员培训：医院制定了《辐射工作人员培训计划》，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均已通过

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，成绩单在有效期内。

6.监测方案：医院制定了《辐射监测计划》，配备有 1 台 JF310 型辐射巡检仪、2 台

FJ-3200 型个人剂量报警仪、3台表面污监测仪，医院定期对各工作场所进行自主监测。同

时委托有资质单位每年对设备性能和场所周围辐射水平进行监测，出具监测报告，并定期

向生态环境部门上报监测数据。医院辐射工作人员均佩戴个人剂量计，个人剂量委托有资

质单位每三个月检测一次，出具个人剂量检测报告。医院安排专人负责个人剂量监测管理，

建立了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档案，一人一档。个人剂量档案包括个人基本信息、工作单

位及剂量监测结果等信息。

7.年度评估：医院每年开展自行检查及年度评估，编写年度辐射安全与防护状况年度

评估报告，定期提交至当地生态环境部门。

四、验收监测结果

（一）监测结果

核医学工作场所控制区内各房间外、控制区外关注点处的剂量率为 0.2nGy/h～0.23μ

Gy/h，均低于本次验收执行的 2.5μSv/h 剂量率目标控制值；污物桶及衰变箱表面 30cm 处

的剂量率最大为 166.1nGy/h，满足《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》（HJ 1188-2021）第 6.1.7

款规定的剂量率目标控制值 2.5μSv/h。各环境保护目标处的剂量率为 71.92nGy/h～

84.91Gy/h，处于济南市环境天然辐射水平范围内。

核医学工作场所控制区内、监督区内β表面污染水平分别为（0.08～0.29）Bq/cm
2
、

（0.03～0.04）Bq/cm
2
，分别低于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(GB18871-2002)

控制区（40Bq/cm
2
）和监督区（4Bq/cm

2
）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；个人防护用品表面的β表

面污染水平为0.01Bq/cm
2
，低于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(GB 18871-2002)

规定的工作服、手套、工作鞋表面污染控制水平限值4Bq/cm
2
；操作人员手部、皮肤暴露表

面的β表面污染水平为0.09Bq/cm
2
，低于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(GB

18871-2002)规定的手、皮肤、内衣等表面污染控制水平限值0.4Bq/cm
2
。



核医学工作场所下风向土壤中总β放射性监测结果为492Bq/kg。

（二）职业人员与公众成员受照剂量结果

根据验收监测结果进行估算，护士在核素操作过程中身体受照剂量为 6.843×10
-5
mSv，

手部受照剂量为 8.5×10
-5
mSv，技师身体、手部受照剂量为 0.0013mSv，分别低于《电离辐

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中规定的职业人员四肢 500mSv/a、身体 20mSv/a 的剂量限

值，也低于环评报告中提出的职业人员四肢 125mSv/a、工作人员身体 5mSv/a 的管理剂量

约束值。

本项目核医学工作场所周围公众成员活动区域主最大值为 84.91nGy/h，场所周围及环

保目标处的剂量率均处于济南市环境天然辐射水平范围内，因此不会对各环保目标处的公

众成员造成附加剂量，因此公众成员年有效剂量低于环评报告表提出的 0.1mSv 的年管理剂

量约束值。

本项目慰问者在患者诊断和治疗期间受到的剂量最大值为 0.05mSv，满足环评报告表

提出的不超过 5mSv 的要求。

五、验收结论

济南市人民医院新增核医学工作场所（I-131）应用项目落实了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和辐

射安全防护各项措施，监测结果满足相关要求，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，验

收合格。

六、后续要做好的工作

适时完善及修订各项规章制度，并严格执行。

济南市人民医院

2025 年 12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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